亞洲大學教師資格審查作業流程２（舊制講師取得博士學位以論文升等）
壹、作業單位：人事室
貳、作業目的：統一教師著作升等作業時程，避免影響教師權益
參、作業依據：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30條之1、專科以上學校教師資格送審作業須知、本校教師升等辦法
肆、作業時間：每年二月或八月底前
伍、注意事項：1.著作升等外審委員之聘任名單應密件處理
2.博士論文一式三份 
3.任教未中斷證明
陸、作業流程：
	時程
	流　　程

	上學期4月30日前
 下學期10月31日前

上學期5月31日前
 下學期11月30日前

上學期6月30日前
 下學期12月31日前

上學期7月31日前
 下學期1月31日前

上學期10月31日前
（若通過為8月生效）
 下學期4月30日前
（若通過為2月生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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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事室複核、彙整、外審

校教師評審委員會決審

人事室將評審結果通知各學院

及申請升等教師（評審決議核

定十日內）

俟教育部核發審定教師資格證書後通知教師領取

會簽所屬教學單位，陳核後補發薪津及致送聘書

不通過

院級教師評審委員會初審

人事室辦理副教授教師資格送教育部審查

通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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